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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暂不行使要求实际控制人购买

湖南金富部分资产的权利的专项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金

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富科技”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

—保荐业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就公司实际控制人陈金培、陈婉如和陈珊珊

在《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书》中就金富科

技全资子公司湖南金富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金富”）4.2 亩未办证土

地及其上建筑物（以下简称“目标资产”）存在的风险作出的相关承诺进行了

核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承诺事项概述 

公司股票于 2020 年 11 月 6 日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陈金

培、陈婉如和陈珊珊出具了《承诺》文件，在《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书》中就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金富 4.2 亩未办证土地及

其上建筑物（以下简称“目标资产”）存在的风险作出了相关承诺，若目标资产

的权属证书未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办妥，湖南金富可要求实际控制人以合理

的定价方式购买该目标资产，购买后以公允价格出租给湖南金富。同时，将来该

目标资产产权证书办妥后，湖南金富可选择以合理的定价方式回购上述目标资

产；实际控制人同时承诺对湖南金富期间如因目标资产的原因受到任何损失和处

罚予以全部补偿，保证公司利益不受损害。 

二、承诺履行情况及相关议案审议的主要内容 

该承诺作出至今，公司及湖南金富一直在积极推动上述目标资产的土地证及

房产证办理相关事宜。截至目前，湖南金富尚未办妥目标资产的土地证及房产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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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催促主管部门尽快履行完审批流程。 

根据上述承诺的约定，因湖南金富 4.2 亩土地及其上建筑物的权属证书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未能办妥，湖南金富有权行使要求公司实际控制人购买该

目标资产的权利。 

公司已召开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和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暂不

行使要求实际控制人购买湖南金富部分资产的权利的议案》，同意公司自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两年内暂不行使要求实际控制人购买湖南金富该目标资产的

权利。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3 日、2023 年 3 月 28 日在巨潮资讯网

刊登的《关于相关主体承诺履行的进展公告》。 

近期，经过政府的积极推动，目标资产土地已具备办理过户的相应条件，政

府有关部门正在和湖南金富进行目标资产的过户相关流程，因相关事项已进入最

后过户阶段，尚需预留时间给湖南金富履行目标资产办理产权证的相关工作。因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期限即将届满，基于办理目标资产产权证的时限需求，

公司拟决定自公司 2024 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两年内暂不行使要求实际控

制人购买湖南金富该目标资产的权利。 

同时，在暂不行使上述权利的期间，公司董事会将对目标资产的实际情况予

以持续关注，如果目标资产发生被主管部门认定为违章建筑并要求拆除或因使用

该土地及仓库受到任何处罚等发生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在上述情形发生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公司将行使要求实际控制人购买目标资产并按承诺承担补偿损

失的权利。 

三、审议情况 

2025 年 3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暂不行使要求实际控制人购买湖南金富部分资

产的权利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四、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经审议，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政府有关部门正在和公司进行目标资产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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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相关流程，相关事项已进入最后过户阶段，尚需预留时间给湖南金富履行目

标资产办理产权证的相关工作，因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期限即将届满，基

于办理目标资产产权证的时限需求，拟决定自公司 2024 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两年内暂不行使要求实际控制人购买湖南金富该目标资产的权利，上述事

项有利于彻底解决湖南金富资产的权属问题，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通过《关于暂不行使要求实际控制人购买湖南金富部

分资产的权利的议案》，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关于公司暂不行使要求实际控制人购买湖南金富

部分资产的权利的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与第三届监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并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上述事项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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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暂不行使

要求实际控制人购买湖南金富部分资产的权利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洪树勤 宋建洪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3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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